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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憲法法庭審理 l14年度憲統字第 12號統一解釋法令案件 ,提 出法庭

之友意見書 :

【應揭露事項】

一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
,是否與當事人 、關係人或其

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 :否 ．

二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 ,是否受當事人 、關係人或其

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否 。

三 、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老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 :無 。

【支持一方當事人之立場】

支持最高法院 l11年度台上字第 1958號 民事判決見解 。

【主張】

民國 95年 6月 22日 發布施行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

劃辦法第 13條 第 3項 規定 ,關 於第 2項 第 2款選任理事 、監事決議

所定之同意比例 ,係指各別理事及監事之選任 ,獲得同意之比例 ,

非指參與決議之會員比例 。且前開規定 ,係強制規定 ,不 得以會員

大會決議之章程 、另訂理監事選舉一辦法或其他方式降低之 。

【前言】

本件 l14年度憲統字第 12號聲請案 (主 集)與 l14年度憲統字

第 l1號聲請案 (併 案),係不同審判權終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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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爰 由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

決 (慮法訴訟法第 84條第 1項 規定參照)。 前開不同審判權之確定

一
一
終局裁判 ,其 中最高法院 ll1年度台上字第 1958號 民事判決 (主

案 ,下稱系爭民事判決)及 l12年度台上字第 619號 民事裁定 (併

)案 )∴ !:均係依據同院民事大法庭 ll1年度台上大字第 1958號裁定

︴榭   燕母弒 故芽主手ㄢ會Σ丟
廢棄判決 、後者始為確定終局判決 ,屬 單一個案之裁判見解 。

本案乃不同審判權之終審法院見解有異 ,涉及法律解釋 。惟法

律解釋 ,最終仍在適用於具膛事件 ,以 求個案裁判之要適公平 ,實

踐司法正義 。故本意見書 ,先從自辦市地重劃之法規沿革出發 ,探

討原因案件之爭議問題核心 ;次 由系爭民事大法庭裁定 、系爭行政

判洪與實務狀況 ,分析比較正反意見及所生影響 ;最後 ,不論就法

律作出任何解釋 ,均 涉及價值判斷 ,須衡量憲法保護人民基本權所

欲彰顯之價值 ,爰 以此角度綜合陳述意見並提出資料供參 。

【理由】

一 、自辦市地重劃之法規沿革與爭議問題核心

(一 )從法規湝車及修正理由以觀 ,獎肋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

刲辦法 (下稱本辦法 )第 13條第 2項 規定之會員大會權責及

第 3項規定之同意比例 ,係指全娃合員之同意比例 ,非指參

與決珴之全員比例 。且會員大會決議 ,攸關全瞪土地所有權

人之權益甚鉅 ,法定同意比例係決議條件 ,不 容以章程規避

之 。歷次修法理由 ,一再提到通止虛灌人頭參與投票 ,目 的

無非係為維鼓確保會員大會決議之正當性與代表性 :

1． 自辦市地重畫︳之法源依據 ,首見於平均地雄條例 (下稱

本條例 )在 66年 2月 2日 修正名稱 (原 名稱 :實施都

第二頁



市平均地權條例 、新名稱 :平均地權條例 )並公布全文

87條 ,其 中算 58條規定 :「 為促進土地利用 ,擴大辦

理土地重劃 ,中 央主管機關得訂定辦法 ,獎勵土地所有

權人自行組織團體辦理之
︳．．．」 ’嗣經下列修正 :

⊕75年 6月 29日 修正第 58條 ,堵訂第 2項規定 :「 重

劃會辦理市地重劃時 ,應 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推

人半數以上 ,兩 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

純面發半故以上者之同走 ,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安施

之 。」其理由為 :「 市地重劃
,固 為促進土地利用提

高土地價值之有效措施 ,惟 因涉及私人權益 ,乃堵訂

第二項規定 ,以為民間自行辦理市地女倒之依球 。」

☉91年 5月 29日 再修正堵訂第 2項 :「 前項重劃會組

織 、職權 、重劃業務 、獎勵措施等事項之辦法
,由 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之授權規定 ,並將原第 2項才多列

為第 3項 。理由載明 :「 一 、配合行政程序法有關

法律保留原則之精神 ,明 列授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

理市地重劃辦法之訂定內容 ,使授稚訂定該辦法之 目

的 、內容及範圍具娃明確 ,以保障人民權益 。爰修正

第一項 ,並增訂第二項 。二 、原 第二項遞移為第三

項 。」 (以上見附件 4)。

2． 本辦法於 68年 9月 l0日 訂定發布一時 ,第 10條規定會員

大會之權責 ,無 同意比例規定 ,乃 因當時平均地權條例

第 58條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團娃辦理之」
,並

無同意比例之規定 ,故要求須經全破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內 政部 102年 3月 25日 內授中辦地字第 l026650560

號函參照 ,見釋字第 739號解釋其他公開卷內文書)。

嗣因本條例修正 ,本辦法亦配合#務狀況作多次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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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77年 6月 15日 修正發布修正第 9生 ,刪除第 3款後

段 『及其決議證明之方法』 ,理 由載明 :「 含員大含

之洪哦關係全娃◆員之雄垚甚鉅 ,如任令重劃會章程

規定其洪報方法 ,╩重劃區土地所有社人權益之保陣

有欠迅延 。爰冊︳除第三款 『及其決議證明之方法』 ,

並於原條文第十一條堵訂會員大會對有關職權行使之

洪琺條件 。┘ ,堵訂之年 1l條第 2項規定 :「 會員大

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 ,應有會員四分之三以上

之出席 ,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 。」

o嗣於 89年 7月 20日 修正發布第 1l條 第 3項 規定 :「 會

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 ,應有全娃合員二分

之一以上 ,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組 面 分

之一以上之同意 。」 ,理 由載明 :「 現行規定重劃會

之決議 ,係 以計算會員出席及同意人數之方式處理 ,

惟因部分自辨市地女劍 ,有器土地移持共有 ,堵加人

頭 ,以生控重倒◆之情事 ,為 避 午▲此 種情況 , 爰修正

會員大會之決議 ,除計算同意之會員人數外 ,並言十年

其所有土地面發 。」

⊕l01年 2月 4日 再修正第 13條 第 3項但書規定 ,理由

載明 :「 又會員大會召開時部分投機者仍以小面積移一

打為多人共有方式再人故之任去紫控或阻投含員大含

決錶之事項 ,並採控女刊紫務之進行 ,爰增訂籌備會

核准成立之 日前一年起至重畫!完 成前取得土地所有

權 ,除繼承取得者外 ,其持有土地面積合計未達該重

畫!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二分之一或土地

分酉己後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二分之一者 ,其人數 、面

積不列入計算 ,俾遏止虛法人數之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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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 106年 7月 27日 復修正第 13條第 3項但書第 2

款規定 ,理由仍提到 :「 又現行 自辦市地重劃以會員

於重劃範圍內所有土地面積合計是否達都市計畫規定

最小建築基地面積二分之一或土地分配後重劃區最小

分配面積二分之一作為計算會員大會同意比率之基準

時 ,因 其門檻較低 ,近年仍有個案自辦重劃區因虛灌

人頭滋生糾紛 ,彩孕土地所有權人稚垚 ,為 通止投機

者藉小面描移持多無人共有 ,以 人技在勢幸控或阻扭

重劃業務之進行 ,爰提高其門檻 ,刪除現行第三項第

二款 『二分之一』之規定 。」 (以 上見附件 5)。

(二 )爭端起因與問題核心

1． 自辦市地重劃 ,雖係以重劃區內全就土地所有權人為會

員組成重劃會 ,並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意思機關 (本辦法

第 3條及第 13條第 2項 參照 )。 然因理事 、監事 (以 下

合稱理監事 )桂貴極大 (本辦法第 14條 、第 15條參

照),除 第一次會員大會必須召開 ,選定理監事後始能

成立重劃會外 (本辦法第 11條第 4項 前段規定參照),

其後未必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 。例如台中市黎明自辦市

地重劃區重劃會 (下 稱黎明重劃會 )一 直到重劃事務完

成 、公告配地結果 ,未曾開過第二次會員大會 。

2． 也正因理監事權責極大 ,又無任期限制 ,幾 乎掌控全部

重劃事務 ,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以 致常務上屢見有心人

士藉假買賣、贈與 、借名登記等方式 ,將小面積土地才多

轉給數十人 、甚至數百人共有 ,使原本 1人投 1票 ,變

成數十人投數十票 、數百人投數百票 ,影 響投票結果 。

此見系爭民事判決 、系爭行政判決之原因案件
,都有記

載人頭地主參與投票 。另系爭民事大法庭併案的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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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會 ,也都有大量人頭地主參與投票 ,例如黎明重劃

會就有 4百 多名小面積人頭地主參與投票 (詳下述)。

3． 為遏止虛灌人頭 ,影 響會員大會決議 ,本一辦法雖屢次修

正 ,仍難完全禁絕 。自辦市地重劃之弊端不斷 ,璧察院

曾對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迭攻提出糾正 ,調查報全

一

日匕出

自辦市地重劃名義上雖係獎勵人民自辦 ,但 因所涉層面

甚廣 ,加上龐大財務需求 ,因 此實務上普遍係由開發公

司出資並主車重划紫務 ,更直接將重劃抵女地以開發成

本全數交付開發公司 ,美 其名以重劃後取得之抵費地抵

付開發成本 ,盈虧 自負 ,十際上卻造成女到盈餘全好開

發公司所有 ,開 發利益淪為私人且所 ,嚴 重違反社會公

平正義 ,不 僅違反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市地重劃

之立法意旨 ,更讓 『自辦』淪為話術 (詳下述 )。

4． 本案主要爭議 ,乃 本辦法第 13條年 2項#2歉 及第 3項
規定 (以 下合稱系爭規定),關 於遜任理監事洪鼓之且
意比例 (下稱系爭同意比例 ),係指各另l｜ 理監事當選之
同意比例 ?抑 或指參與決議之會員比例 ?其 問題核心 ,

係會員大會選任理監事之決議 ,屬 整體 自辦市地重劃之

一環 ,應要求程序正當性及當選者應具代表性 ,始 具辦

理重劃事務之正當性 ,以符合自辦市地重劃之本質與憲

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 旨。

二 、系爭民事判決引據之系爭民事大法庭裁定理由堅實 ,從文義解

釋 、法規娃系及規範目的 ,論明自辦市地重劃本質與重劃會理監

事權責極大 ,當選人應獲得絕對多數令員同意 ,始具代表性與工

當性 ,以衡平同意參與重劃與不同意者之權益及公益 ,符合憲法

要求之正當程序及保障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 旨 ,殊值贊同 :

(一 )系 爭民事大法庭裁定之理由 ,摘要節錄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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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年及 101年獎勵重畫︳辦法第 13條 第 2項 第 2款 、
第 3項 規定 :『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 選任或解任理
事 、 監事』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 ,應

有 全 娃會員二分之一以上 ,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
區 駕皂 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 .』 ,其 文 字 揭 明

會 員 大會選任或解任攻李 、監事應取得全娃◆貝以系爭

岡瑟 比例同意之文義 ,並符合授權母法平均地雄條例第
58稻〔第 1項 、第 3項 :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
理 市 地重劃 ,應 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杜人半故以

上 ,而 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
以 上 者之 同意 ,並 經主管機 關核 准後實施之規先意
旨 。┘

2． 「依 95年 獎勵重劃一辦法第 29條 、第 36條 ,及 第 2條準
用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 31條 、第 53條規定 ,土 地所有
權 人於 自辦市地重劃範圍經核定後 ,主 管機關得公告禁
止 或 限制重劃範圍內土地之移轉及建築改 良物之新建

等 ,對其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使用 、收益 、處分權能已
造成一定之限制 ;於執行重劃計畫時 ,亦應依主管機關
核定之 重劃計畫內容 ,負 擔公共設施用地 、工程費用 、

重劃費用 、貸款利息 ,並僅於扣除重劃負擔後之其餘土

地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時才可受土地分配等情觀之 ,自

-辦市地 重劃一旦發動 ,將使不同意參與重劃者被迫參與
自辦市地重劃程序 ,面 臨財產權與居住 自由被限制之危
險 。為確保個人依財產才子缺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 、收益

及處分之段能 ,應認系爭同意比例係 自辦市地重劃符合
怎法要求係陣財產推之正古程序 ,執法者應以及鮭之╧
度看待 ,劈雖認於文發之生 ,尚 能有其他調整空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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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辨市地重劃會既係以重劃
區內全確土地所有權人為

會員 ,其 中包括不同意參與重劃而被迫參
與者 ,其性質

實有別於一般依直生 意思成立或參與
之私法自治田娃 ;

其所從事市地重劃之本質復涉及人民私有
土地之取得及

女新分配 ,致生財產技得喪壁更之法律效果 。
而會員大

會選定之理事一、監事組成之理事會 、監事
會 ,均屬 自辨

市地重劃業務之執行機關。其生生分
如 95年及 l01年 獎

勵重劃辦法第 13條第 4項 、第 14條 第 1項 、第
15條 第

l項 規定 ,包括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代為申請

貸款 、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數額
之查定 、工程設

計 、發包 、施工 、監造 、驗收及移管
、異議之協調處

理 、撰寫重劃報告 ,及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並得經

會員大會授權辦理重劃分配結果
之認可 、抵 費地之處

分 、預算及決算之審議等重大事項
,及上開執行事務暨

重大事項之監理 。足認為執行重劃業務
而由會員大會選

任之理事 、監事 ,．l生 質上係受重劃區內
土地所有權人委

任為財產權之處分
,自 須取得土地所有雄人之尤分投

壁 ,始具代表性及正當性 。」

4． 「則 95年及 101年 獎勵重劃辦法第
13條 第 2項 第 2款 、

第 3項規定會員大會對於避任理事 、監事之
決議 ,當生

僅一般人民團礎依◆磁規先所
為私法 自治之避本事項

,

而係重劃會會員對於生盪心之理事 、監事
人避行使同意

生 ,並

一

1是社一其依市地重劃之程序代為處分財產
之行為 ,

故在選定十際主專市地重刊進行之
理事 、監事時 ,自 應

符合重劃會飽對多故之民意 。」

5． 「職是
,所謂系爭同意比例 ,應本其法條文義及規先

目

的 ,解釋為係各別理事 、生事取得會秉同走
而得合法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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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會員之必要當選比例
,屬 強特l︳規定 ,非 自治事項 ,不

能由會員大會以章程或另訂選舉辦法或決議予以調降
,

以符自辦市地重劃之才安正皆性 ,並衡平同意參與重劃

者與不同意者之社垚及公益 。」

(二 )另 補充者 ,乃 本辦法之歷次修法沿革 ,從原定全體會員 3/4

出席 、出席會員 3/4同 意 ,修正為全娃台員 l/2同 意
,可明

系爭規定所稱 1生 ,係指全娃令員之同意比例
,非指出席安

與技疑之會員比例 。且修法刪除章程規定決議方法
,理由載

明不容章程規定決報方法 ,並堵打會員大會職權行使之洪議

條件 ,復明定土地面發兞子封算 ,不僅係為通止虛港人頭參

與投 票 ,使會議決議具代表性與正當性 ,更有彰顯系 爭 同 意

比例一之性質 ,係屬強制規定 ,不 能任由會員大會藉決議以章

程 、另訂選舉辦法或其他方式調降之 。

(三 )主 案聲請人高鐵重劃會於 98年 1月 17日 召開第一次會員大

會 、併案聲請人長春重劃會於 96年 9月 26日 召開第一次會

員大會 ,就理藍事之選舉 ,均採無記名方式投票 (見各該聲

請書 )。 既係無記名 ,即 無法辦識係何人投無
,也無從計生

投票者之土地面在是否符合系爭同意比例
,其確定終局裁判

認定違反系爭規定 (人數及面積均須過半),並無違誤 。

三 、系爭行政判決之見解 ,容非適法允洽 :

(一 )系 爭行政判決將會員大會選任理監事之決議 ,應 有全娃含員

l/2以上及超過重劃區總面積 1/2以 上同兞之規定 ,解群為

有參與投票令員及其土地面積之比例
,進而認定有參與投票

即祝為有跌示同意 ,其理由如下 :

1． 「行為時 (即 95年 6月 22日 修正發布 )重劃辦法第 13

條 :． ．．上開條文第 3項 『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

第九頁



2

上 ,及 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

上之同意。』該項同意且且明示或砍示之同兞 。又市地

重劃會 (籌備會)之會員大會選任或解任理事 、監事 ,

概念上固可分為會員大會同意進行選任或解任理事 、監

事案及進行選任或解任之投票 ,然 女際進行常係兩者合

一 ,正如同會員大會是否同意通過或修改章程 ,並不先

表決是否同意通過或修改章程案提交會員大會表決 ,再

進行是否同意章程或其修正內容之投票 。」

「苟有可參與表決選舉之◆負二分之一以上
,且其所有

土地面積超過可參與表洪選舉重劃區總 面 右 二 ′刃ㄟ之 一   
法

以上之會員參與選任或解任之投票 ,至少可認彼等已峚

示同兞進行選任或解任理芋案 ,再依不牴碼法令之章程

(例如依得果故多象當選理事),按投票結果決定理事
之選任或解任 。而所謂 『會員參與避生 或解任之生

皇』 ,包括領某不投果 、領票投廢票之情形 。本院第 1

次廢棄判決即已表明此等法律見解 。」

3． 「又重劃會總人數為 255人 ,重畫︳會選任理監事時 ,坴

與領無之人鼓 包括國有財產局共 188人 ,超過二分之

一 ,其參與領票之土 地 而符 為 154,635.25平 方公尺 ,

亦超過二分之一 ,比為原判決依法確定之事安 。據此等

事安 ,系 爭重劃會會員大會已有全娃會員二分之一以

上 ,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

趴示同意進行選任或解任理事 、監事 。是原判決依參加

人章程第 14條規定 ,認係以符某故多象退出理事 7人及

監事 1人 ,並非當選在得之選票 ,必須是會員二分之一
以上 ,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可參與表決選舉重劃區總

面積二分之一 ,自 無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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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然前開判決所持見解 ,有 下列問題 ,誠非允妥 :

1． 全體會員未必都會出席會員大會 ,出 席會員人數
,未必

等同全娃會員人數 。即使出席 ,也未必會領票 ;就算領

票 ,也不一定會投票 ;縱有投票 ,更 未必投下同意票 。

則在全體會員、出席會員、領票會員、投票會員及同意會

員之人數未必相同 、概念亦有不同之情形下 ,若將法定之

全娃會員 ,解釋為參與領票之會員比例者 ,難謂無違文義

解釋與輪理解釋 。

2． 系爭規定既為 :『 應有全磁古員 1/2以 上之同意』 ,文

義極為明確 ,如何可將
『安其領無』解釋為 『同兞』 ?

何況有領票 、但未投票之會員 ,既無投票行為之舉動 ,

如何解釋為有 『狀示同意』 ?蓋 意思表示 ,係 內心效果

意思 ,藉 由外部行為表現出來 ,乃 法律行為之核心要

素 。沒有外部表示行為 ,如 何推認內心效果意思 ?怎能

將 『領票不投票』 ,視為有 『參與投票』 ?甚 至將
『參

與投票』 ,解釋為
『默示同意』 ?

3． 系爭行政判決採
『依得單放多象皆避理監事』之見解 ,

不問得票數

一

占全娃令員鯰故之比例多少 ?亦 有架空系爭

同意比例 『應有全娃令員 1/2以上同患』之問題 。在極

端情形下 ,難道連得 1票者 ,也可當選 ?未獲會員總數

過半同意選任之理監事 ,掌理攸關全確會員權益之重劃

事務 ,豈有代表性與正當性 ?微論本辦法第 13條第 2項

規定之會員大會權責 ,均 適用同條第 3項規定之同意比

例始能成立生效 ,怎能獨將第 2項 第 2款規定選任理監

事之決議予以排除 ,而 認毋庸符合系爭同意比例 ?

4． 況且重劃業務 ,沒有理事無法執行 ,第 一次會員大會必

須選定理監事 ,重刮◆才能成立 (本辦法第 11條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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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前段規定參照 ),沒 有不選之理 。選任理監事之洪
議 ,當係針對理監事之人遜 ,行使同患社 ,才 有兞義 。

猶如解任理監事 ,也是針對被解任之人選 ,行使同意

權 ,非指是否啟動解任之程序而已。若將選任決議 ,解

釋為要否進行避任之事項投票 ,不僅殊之意義 ,藉 章程

或另訂選舉一辦法 ,使當選者毋庸獲得全體會員及全區土

地總面積 l/2同 意 ,球l!手◆員行使對理監事人選之同意

壁 ,無異架空系爭同意比例之規定 ,難謂適法允當 。

5． 尤其 ,一 旦實施市地重劃 ,不帶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

是否同兞參與圭刊 ,均將產生土地強制交換分合之法律

效果 ,ㄔl文關人民財產權與居住 自由之權益甚鉅 ,尤應嚴

守程序正義 ,使重劃會組錢及其城牡 ,具公平性 、正當

性與要適性 。衡諸理監事權責極大 ,為 使當選之理監事

具代表性與正當性 ,更應從嚴解釋系爭規定 ,為 各別人

選應獲得全體會員及總面積過半數之同意 ,不 得以章

程 、另訂選舉辦法或其他方式降低 ,以 免當選 門檻過

低 ,連半數同意都不到 。否則 ,無 法 自治之 財 產 主權

與締約自由 ,因 市地重劃之公益性 ,由 共同合意之全故

同兞 、退綸至過半故之多數決 ,若 還被降低 ,難謂符合

程序正義與正當性 ,亦 難謂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與

居住自由之 旨。

四 、另就本案聲請人與併案聲請人主張不可採之理由 ,指 駁如下 :

(一 )主 案聲請人高鐵重劃會之主張 ,除引用系爭行政判決理由 ,

並以林明鏘教授意見 、會議規範 、會員平等原則 、重劃進程

及公益等為據 。經查 :

1． 林教授意見 ,係 出自民事大法庭審理時 ,由 重劃會方提

出之專家學者意見 ,業經民事大法庭客酌 。雖林教授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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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若要求每位候選人達到人數及面積之同意
,將使理

監事選舉難以完成 ,亦將致少數地主藉消極不投票或投

廢票而癱瘓程序 。惟查 :

Φ全國各地重蓋ll 含選任理監事之洪報 ,符合系爭同意比

例之規定 ,不勝枚舉 (見附件 6,各重劃會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均屬網路上可查得到 )。 不能因有部分重劃

會不符合規定 ,即謂窒礙難行 。

Θ系爭同意比例之規定 ,其平均地社條例第 57條 、生

58條第 頭規定之同意比樹相皆 。若未能取得會員及

全區土地總面積過半數之同意 ,根本無法依前開條例

第 57條規定申請優先公辨市地重劃 、也無法依同條

例第 58條第 3項 規定申請自辦市地重劃 。

Θ依私法自治之締約自由原則 ,本應由全雜會員形成集

體共識之合意 。縱因市地重劃具公益性 ,且各會員利

害關係不同 ,達成集肚共餓有困難性 ,然選任理監事

此一重要事項 ,仍 應藉由不同意見之會員問折衝協

盟 ,尋 求最大公約致
,始 具正當性基礎 。相較全體同

意 ,系 爭規定過半數同意 ,已屬退讓 ,誠無再以尋求

共識不易為由 ,忽視系爭同意比例之規定 。

2． 聲請人所提之會議規範 ,並非法律 、亦無法律效力 。生

辦法對於系爭同意比例既有明文規定 ,更無從以令琺生

飽取 而代 之 。尤其自辦市地重劃之實施 ,產 生土地交換

分合之效果 ,即 使不同意參與市地重劃 ,也會被迫參

加 ,會 員大會決議 ,對於會員之權利義務影響重大 ,殊

非一殺人民田娃基於自主兞思麥加之會議所可比擬 。

3． 聲請人雖稱以 『章程規定依得票數多寡當選』
,則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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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僅有單一投票權 ,符合會員平等原則 ,無須再以土

地面積加權 ,否 則將使小面積地主權利道稀釋云云 。然

而本辦法規定之同意比例 ,原 以全娃會員 3/4出 席 、出

席之會員 3/4同 意 ,後 因實務上屢見藉虛偽登記移轉為

共有 、製造大〧小面寂人頭地主 ,故修法將土地面校針

人同意比例 ,已如前述 。今高鐵重劃會稱不應計算土地

面積 ,所 言與系爭規定有悖 ,乃 其為重劃區內 66位通

謀虛偽買賣登記人頭地主解套之詞 ,殊非可取 。

4． 聲請人稱系爭同意比例 ,若狹義解釋為針對每一位董監

事人選均須符合人數及面積過半者 ,將增加選任之障

礙 ,延滯重劃進程 ,使地主失去原可期待之重劃利益 ,

有達公益原則 。核其所言 ,無 非係挾重劃利益及公益為

名 ,行 瓦解法定程序正當性之實 ,難謂符合憲法保障人

民財產權與居住 自由不受違法侵害之 旨。

(二 )併案聲請人長春重劃會主張 ,亦 引用系爭行政判決 ,並執系

爭民事大法庭不同意見書 、工靚琇副教授及陳建元教授意見

為據 (與 高鐵重劃會相同部分 ,不 另於此贅述 )。 經查 :

1． 系爭民事大法庭裁定 ,係源自最高法院民事庭前已存在

之裁判見解互有歧異 ,各庭見解亦有不同 ,故依法院組

錢法第 51條之 2規定 ,提 交大法庭裁判 ,以統一見解 。

嗣經 上1位法官 (含院長 1人 、所有法官票選並以各庭

代表 1人計 9人 、提案受命法官 1人 )組成合議庭 ,經

重劃會方與會員方各 自提出專家學者意見後 ,進行言詞

辯幹程序 ,始 為裁判 (法院組織法第 51條之 l、 第 51

條之 6至 第 51條之 8規定參照 )。 其強度與深度 ,誠生

系爭行政判決單一個案見解 ,可等同視之 。

2． 雖系爭民事大法庭裁定 ,有 2位法 官提 出不同意見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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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本辦法第 13條 第 2頂 規定之會員大會決議 ,係指

「事項」 ,並 以會議規範 、人民團體法對事之表決及對

人之選舉分屬二事予以規定 ,為立論基礎 ,進而認定系

爭同意比例 ,係針對事項 ,即 以一個執行團隊整殲為觀

察對象 ,非指每位理監事須各 自獲得系爭同意比例始為

當選 ,否 則有選舉不易完成之弊端及爭執 。惟其見解尚

非要適 ,本意見書前已有論辯 ,不 另於比資述 。

3． 至於長春重劃會所提王瓠琇副教授及陳建元教授之意見

書 ,亦 曾提出於民事大法庭 。該 2位教授雖均從實務觀

點出發 ,認為重劃事務順利完成 ,促進繁榮更加重要 ,

若認個別理監事選舉均須過半數同意 ,除選舉不易完

成 、也將帶來更多爭執 。然而 ,過半數同意與程 序 正 營

性 ,乃 自辦市地重劃之重要基石 。不該以囿於選舉困難

或重劃有利為由 ,使法定同意比例造李l!復哇 、規避 。也

正因理監事職權極大 ,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導致女務上

出現大量人頭地主參與投票 ,甚 至理監事才l｜ 用職雄 ,亙

堵重俐女用 、損人利己 ,經刑事判決有罪確定 。監察院

亦迭 次就 自辨市地主m之弊瑞不所 、公權力不彰 ,對 主

管機關臺中市政府提出糾正 (詳下述 )。

4． 另長春重劃會所提臺中市政府行政指導 ,係 網頁資料 ,

既非公文 、亦無法效性 ,更無牴觸 、取代本辦法規定之

效力 。人事同意牡 ,本得進行表洪或採選舉方式行使 ,

亦非該重劃會所稱無從以表決方式選出。實務上 ,全 國

各地重劃會選任理監事之決議 ,符 合系爭同意比例規

定 ,比 比皆是 ,已如前述 (詳 附件 6)。

五 、實務狀況 ,自 辦市地重劃弊端迷生 ,亟須莊外部力丑帝ll衡
,包括

法規之訂定 、適用與主管機關之監督 、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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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監察院就自辦市地重劃弊端不斷 ,對主管機關提出糾正 :

1． l09年 l1月 l1日 公告 (l09內 正 29)對臺中市政府提

出糾正 ,胡 交報告 (109內調 l02)指 出 :

Φ 「被告林○○為使富○公司及臺中市黎明自辦市地重

劃區籌備會 (下稱黎明重劃籌備會 )取得單元二之重

劃主導權 ,並使競爭對手無法取得重劃開發資格 ,

由富○公司出資於 95年間向鄭○○購買西屯區龍門

段 3**、 3**地號土地 ,分別以買賣名義申請登記在

黃○○等 300人 、余○○等 168人名下 ,每人持有面

壁約 24至 28公分見方 ,約 A4紙張大小┘ 。

☉ 「臺中市政府對於黎明重劃會所查定之土地改良物或

墳墓拆遷補償數額 ,未建立審查機制 ,毫 無監督作

為 ,肇致黎明重劃會虛堵拆逮補供女」「臺中市政府

未核實審查黎明重劃會所送之工程預算書 ,筆 致黎

明重劃會虛堵公共設施工程費用 ,影 響區內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 ,顯有怠失」「黎明重劃會虛培 重到費用

將近 12億餘元 ,占 臺中市政府核定費用負擔總額比

率達 18.29%,勢 然影年計年負糖總計表與重剖土地

分配之正確性 。」「黎明重劃會送請臺中市政府提交

該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 員會審議之估價報告

書 ,是否確經不動產估價師查估簽證 ,顯 有疑義 ,

臺中市政府卻未能針對關鍵問題深究釐清 ,置 政府

公權力於不顧 ,怠 忽職守 ,殊有未當 。」

⊕ 「富○公司相關人員利用丘坩人頭地主與不

一

購地等

方式 ,取得黎明重劃會里Γ 生事席攻 ,全面幸控該

區自辦市地壺╜縈務」「經查黎明重劃區土地總面積

為 l,865,298.44平方公尺 (約 186公頃),黎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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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會全告r l3席 理事於 區內持 有土地總 面積 為

18,093.78平 方公尺 ,占 宜刊區總政生 之比率為

0＿ 97%。 ．．．其等除購地不實 ,涉犯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公文書罪嫌外 ,其 等形式上持有土地面積甚是

稀少 ,卻 透過虛堵人頭地主方式 ,掌 推理事台席

攻 ,掌控黎明重劍令之運作 ,操弄全區 186公頃土

地之自辦市地重劃事務 ,形成
『小吃大』之現象 ,顯

不合理 。」 「此舉造成有心人士 (或投機者 )容 易以

土 地 小 面 發 #共 有 藉以取得選任理生事之資

格 ,進而組成理事會及監事會 ,採控重刮紫務 。」

l13年 l0月 18日 再坎對臺中市政府提出糾正 ,胡 直報

告 (l13「〞”調 53)指 出 :

Φ「截至 113年 5月 底 ,臺 中市轄內總計有 12件 自辨在一

地重刮案完成財務結算 ,然 而 ,其 中竟然有 1l案 呈

現虧損狀態 ,虧損金額 自 15萬 2,403元至 l,774萬

1,533元不等 ,相 較臺中市政府公辦市地重劃盈餘動

輒數千萬元以上 ,不 僅不合理 ,更是難以想像 。自辦

市地重劃名義上雖係獎勵人民自辦 ,但 因市地重劃所

涉及的癥面甚廣 ,加上龐大的財務需求 ,因 此
,女務

上 自辨市地重劃普遍係由開發公 司出資並主 革 重著lj紫

務運作 ,更 直接將重劃取得之抵女地以開發成本全數

交付開發公司 ,美其名開發公司以重劃後取得之抵 費

地 ,抵付其投入之開發成本 ,盈虧 自負 ,女 際上卻造

成愛刮盈餘全鍗開發公司所有 ,開 發才l｜ 益淹為私人且

生 ,嚴重違反社令公平正義之 負面結果
,不 僅違反獎

勵土地所有權人 自行辦理市地重劃之立法意 旨
,更讓

『自辦 』一詞淪為話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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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劃公司利用蟲特人頭地主與不十時地等方式 ,生

生重劃會望∴ 監事席攻 ,全面幸控該地區自辦市地重

劃業務 ,丑 見不群 。本院先前調查黎明重劃會虛增重

劃費用一案 (l09內 調 0l02)時 ,就發現 ．．．富○

公司當時負責人與黎明女琍台之理事長均為同一人 ,

富○公司負責人擔任重劃會理事長 ,該公司卻又受託

執行女俐榮務 ,不僅有利益衝突之疑慮 ,更顯示真正

掌控 自辦市地重劃業務者 ,並非女劍組織 ,而 是富○

公司 。」 「本案進一步調查 ,不僅黎明重畫︳會如此 ,

弘富重劃會委託之富○土地開發公司 、辰億重劃會委

託之準○土地開發有 r艮公司 ,以 及上夫第重劃會委託

之家○土地開發股份有 r艮公司 ,均有相同情形 。┘

O「 本院諮詢之專家學者更進一步指出 ,自 辦市地重劃

久缺專業代理實施者之管理規範 ,使得理事會被少數

把持 ,甚 或與受託辦理之專業機構合謀藉機牟利 ,導

致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嚴重受損 ,頗 不公平 ;自 辦市地

重劃因為民間開發業者的介人 ,利 用資訊之不對稱 ,

以及主管機關長期尊重私法上意思形成之自由 ,衍生

許多爭議 ,諸如虛報人頭 、虛堵重╜女用 、配地方式

不公等糾紛┘ 「本院詢問內政部 ,該部亦自承 ,現行

並無主管機關直接監督重畫︳公司之相關規定 ;至於生

務上有女刑公司透過虛堵人頭 、華盟理事會及盟事守

席攻 ,進而華控重╜合運作之案例 ,該部已參酌各界

提供修法建議及近年法院對於個案自辦市地重劃判

決 ,持續檢討獎勵重劃辦法┘ (以上見附件 7)σ

(二 )前 開監察院調查報告 (169內調 l02)指 出黎明重劃會弊端 ,

經臺中地院 l08年 重訴字第 539號 、臺中高分院 ll1度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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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30號 、最高法院 l12年 台上字第 4291號研ll事判洪 ,

理監事購地不女 ,虛增地上物拆遷補償費2億 3,l16萬 4,581

元 、公共設施工程費 l0億 9,976萬 1,642元 ,合計虛堵重出

當用 13億 3︳ 092 茁 6.223玄L , 違反商業會計法 、偽造文書及

背信等罪確定 ,並宣告沒收富有公司不法取得之抵女地 。

六 、從憲法保護人民基本權之功能 、價值及程序正當性 、比例原則以

親 ,系 爭同意比例 ,當係指全體會員及全區土地總面積對於各別

理監事人選之過半數同意 ,非指參與投票之會員比例 :

(一 )「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子保障 ,旨 在確保個人依

財產之存鎮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 、收益及處分之權能
,並免

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 ,俾 能臂現個人自由 、發展人

格及維護尊嚴 (本院釋字第四 00號解釋參照 )。 又憲法第

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之自由 ,旨 在保障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

所 ,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 (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

參照)。 國家為增進公共利益 ,固 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

之法規命令對於人民之財產權或居住自由予以限制
,惟依法

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 ,仍 不得牴觸其授權之 目的 、內容及

範圍 ,方符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 。」 (釋字 739號

解釋理由書參照)。

(二 )「 申請主管機關核定成立籌備會之要件 、主管機關核定擬辦

重劃範圍及核准臂施重劃計畫應遵行之程序 ,暨 申請核准實

施重劃計畫合法要件之同意比率規定 ,均 為整體行政程序之

一環 ,須 符合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
,以衡平國家 、同意

參與重劃者與不同意參與重劃者之權益 ,始 為憲法之所許」

(釋字 739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三 )衡諸 自步9平市地重劃 ,不 僅使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 ,被迫

參與重劃程序 ,面 臨財產權與居住 白由道限制 (釋字 7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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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理由書參照),其實施結果 ,更將產生土地交換分合之
效果 (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之 1及第 62條規定參照),涉
及財產重分配 ,影響人民權利 ,至深且鉅 。

(四 )重劃會會員大會之召開 、權責及決議之作成 ,包括選任理監

主應符合之同意比了夕｜,既屬自辦市地重劃整娃程序之一環 ,

當應符合憲法要求之工當程序及 比例原則 ,以 平衡國家 、同

(五 )

意參與重劃與不同意者之權益 ,始 無違立法係陣人民財產權

與居住自由之 旨。則會員大會選任之理監事 ,當應取得全體

會員絕對多數之同意 ,始具代表性 ,以 具辦理重劃事務之工

當性 ,厥為自辨市地重劃之重要基石 。

從 「保全法律┘ 、「維護法秩序之安定┘消極面向及 「開展

憲法」 、「實踐憲法之規範功能」積極面向而譣 ,為 符合利

益均衡與永續發展之解釋 ,考 察社會正義之實現 ,唯有嚴格

要求會員大會決議 (含選任理監事 )之正當性與代表性 ,始

能落實人民財產權與居住 自由免受不法侵害 ,彰 顯憲法保障

人民基本權之功能與價值 。

敬呈

憲法法庭  公鑒

【附屬文件名稱及件數】

中  華  民  國

法庭之友

代表人

代理人

:詳附件 目錄 。

l14    年    12    月

怡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俊宇

吳貞良律師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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